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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4 日

关于开展政府救助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金融办

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根据《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29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4〕29 号文件加



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2015〕9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政府救助保险工作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按照中央、省关于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

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部署要求，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

系，建立健全政府救助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多层次社会风险分散

机制，进一步提高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意外事故及其他公共突发

事件处置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提前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幸福威海建设新跨越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一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强化政府组织

推动，引导保险机构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发挥风险顾问、损失

评估、防灾防损、承保理赔等作用。二是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针对我市气候和自然特点，选择多发性自然灾害加强风险保障；

着眼社会管理重点领域，将关系公共安全的重大风险点纳入责任

保险范围。三是保障适度，循序推进。从民生基础性保障需求出

发，坚持低保额、广覆盖，先易后难，积极探索，分步推进，不

断积累经验，逐步拓宽保障范围，加大保障力度。四是统筹规划，

精准用力。统筹推进政府救助保险与保险市场体系建设，充分发

挥商业性保险主力作用，注重与政策性保险的互补协同，积极与



社会救助体系相配合，在民生薄弱环节上精准用力，提高社会资

源综合使用效率。五是简便易行，注重实效。科学设计保险方案，

做到手续简单、责任清晰、勘察理赔方便，提高政府救助保险的

经济性、效用性和可持续性。

二、保险内容

（一）保障范围。

1.暴雨、洪涝、暴风、龙卷风、台风、风暴潮、冰雹、低温

冷冻、暴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身伤亡和家庭财产损失。

2.居民家庭发生火灾、爆炸、燃气泄漏等意外事故导致的人

身伤亡和家庭财产损失。

3.政府紧急处置火灾、爆炸、毒气泄漏、拥挤踩踏以及陆路

和海路交通等重大意外事故，需给予救助的人身伤亡和家庭财产

损失。

4.参与抢险救灾人员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人身伤亡。

5.旱灾导致饮水困难等其他约定的范围。

（二）保障对象。

1.威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人口，包括常住人口，临时来

威海出差、旅游、务工等各类流动人口，抢险救灾人员。

2.威海市行政区域内居民的家庭财产。

以上人口数量和居民户数根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测算。



（三）保费标准。

按每个保险周期为 1 年核定保费标准，初次投保人身伤亡救

助保险费每人 3 元、居民家庭财产保险费每户 3 元，以后根据实

际情况动态调整。

（四）赔付标准。

政府救助保险赔付总限额每年不低于 1.5 亿元，运行过程中

根据保险原则协商确定。

1.自然灾害及居民家庭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每次事故

责任限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人员伤亡每人责任限额不低于 10 万

元。家庭财产损失每户责任限额不低于 5 万元。

2.政府紧急处置的重大意外事故，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不低于

500 万元，全年累计责任限额不低于 1000 万元。

3.抢险救灾人员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人身伤亡，每人抚

恤责任限额 20 万元，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10 万元。

4.旱灾饮水困难，每人每月责任限额 60 元，全年灾害累计

责任限额不低于 2000 万元。

政府救助保险约定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发生时，每人每户

赔付的详细标准另行规定，城乡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等特定人

群赔付标准可在普通居民的基础上适当上浮。

三、运行机制



（一）投保资金。

政府救助保险由政府出资购买，市县两级平均分担，省财政

直管县自行负担。

（二）承保机构。

以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若干保险机构共同承保，其

中 1 家作为主承保人，主承保人承保份额不低于 40%。招标工作

可委托保险经纪公司组织实施。根据保险运行考核情况，对承保

机构进行调整。

（三）投保主体。

参与保险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要于每个投保周期前将本辖

区投保人数报送至市民政局，由市民政局代表市政府作为投保

人，与保险机构签订政府救助保险合同。

（四）保险理赔。

保险机构严格执行全天候报案制度，支持居民以便捷的方式

报案。灾害发生时，保险机构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做好勘察理赔工

作。政府救助保险的被保险人同时投保商业保险的，先由商业保

险赔付，不足补偿实际损失的部分由政府救助保险赔付。一般情

况下，保险机构核损后直接赔付受害人。特殊情况下，保险赔款

归集后统筹使用。保险机构赔付后，可依法代位追偿。

（五）成效评估。



民政部门可由保险经纪公司协助，定期对政府救助保险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评估。每个保险周期结束后，及时总结政府救助保

险运行情况报市政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推进政府救助保险工作领导小

组，由分管民政工作副市长任组长，市民政局局长为副组长，市

公安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交通运输局、林业局、海洋与渔

业局、卫生计生委、统计局、安监局、气象局、海事局、金融办、

地震局、保险行业协会负责人为成员，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解决

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政府救助保险工

作的日常组织和协调。保险理赔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矛盾纠纷，要

依法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推进政府

救助保险制度实施。市民政局作为市政府委托的投保人，牵头组

织实施政府救助保险制度，制定工作方案，协调各项政策落实，

督促承保、理赔以及防灾防损工作开展，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市财政局负责落实政府救助保险保费，监督保险资金规范

高效使用。市金融办负责完善保险运行机制，建立保险机构和保

险经纪公司评价考核体系，严格筛选并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领



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要及时提供信息及数据，协助做好投保、核

损、理赔、防灾防损等工作。

（三）完善风险分散体系。积极探索扩大政府救助保险的覆

盖范围，提高对特殊贫困群体的保障能力。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以

及面向特定领域的责任保险，加快发展巨灾保险制度，全面提高

保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鼓励保险机构在每年收取的政

府救助保险保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防灾防损，开展灾害风险

研究、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等项目；不断积累

地方灾害风险数据，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为全市灾害风险管理决

策提供支持。


